	商务局行政权力事项统计表

	单位名称
	序号
	权力名称
	权力类型
	权力设定依据
	《四川省权力清单中》对应项
	备注

	安居区商务局
	1
	对办展未按规定发布招展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违反本规定，未以主办单位名义发布招展信息或者承办单位擅自发布招展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2780
	　

	安居区商务局
	2
	对办展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举办会展未按规定备案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备案；逾期不备案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2781
	　

	安居区商务局
	3
	对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不采取有效禁烟措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共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处2万元以下罚款。
	2782
	　

	安居区商务局
	4
	对违法经营美容美发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美容美发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令其限期改正；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告。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处罚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可以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2783
	　

	安居区商务局
	5
	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不依法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由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可视情节轻重，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2790
	　

	安居区商务局
	6
	对违反洗染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洗染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工商、环保部门依据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职能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予以公告。
	2791
	　

	安居区商务局
	7
	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公平交易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2792
	　

	安居区商务局
	8
	对擅自从事或不按照许可的经营范围从事对外劳务经营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查处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12
	　

	安居区商务局
	9
	对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六条：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816
	　

	安居区商务局
	10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发行与服务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817
	　


	安居区商务局
	11
	对发卡企业违反资金管理及业务报告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818
	　

	安居区商务局
	12
	对违反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家电维修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向社会公告；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处罚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2821
	　

	安居区商务局
	13
	对家庭服务机构违反经营规范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家庭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行为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属于商务主管部门职责的，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其他部门职责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提请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2822
	　

	安居区商务局
	14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的，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
	2823
	　

	安居区商务局
	15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对消费者和家庭服务员之间的投诉不予妥善处理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2万元以下罚款。 
	2824
	　

	安居区商务局
	16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提供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按要求提供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2825
	　

	安居区商务局
	17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二条：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2826
	　

	安居区商务局
	18
	对经营者销售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27
	　

	安居区商务局
	19
	对经营者收购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28
	　

	安居区商务局
	20
	对经营者和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不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29
	　

	安居区商务局
	21
	对经营者未设立销售台账，对销售情况进行如实、准确记录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30
	　

	安居区商务局
	22
	对经营者销售旧电器电子产品时，未向购买者明示产品质量性能状况、主要部件维修、翻新等有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31
	　

	安居区商务局
	23
	对待售的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在显著位置标识为旧货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32
	　

	安居区商务局
	24
	对经营者将在流通过程中获得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信息用于与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活动无关的领域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33
	　

	安居区商务局
	25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未建立旧电器电子经营者档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2834
	　

	安居区商务局
	26
	对经营者未建立旧电器电子产品档案资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2835
	　

	安居区商务局
	27
	对经营者收购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对收购产品进行登记的处罚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2836
	　

	安居区商务局
	28
	对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处罚、对未按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处罚、对未按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的处罚
	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项：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二条第（二）项：未依照本条例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838
	　

	　
	29
	对依法订立劳务合作合同，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及在国外发生突发事件时不及时处理、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同，未对其派出的尚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作出安排的处罚
	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国外引起重大劳务纠纷、突发事件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吊销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五）在国外发生突发事件时不及时处理；（六）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对其派出的尚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作出安排。
	2839
	　

	安居区商务局
	30
	对违反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的处罚
	行政处罚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于餐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841
	　

	安居区商务局
	31
	对零售商促销行为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零售商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予以公告。
	2842
	　

	安居区商务局
	32
	对市场经营者违反商品现货市场经营规范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三条：市场经营者违反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2843
	　

	安居区商务局
	33
	对违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相关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生活必需品销售和储运单位及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情节，依法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警告；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47
	　

	安居区商务局
	34
	对主办方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处罚
	行政处罚
	《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第三十二条：主办方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展会管理部门应对主办方给予警告，并视情节依法对其再次举办相关展会的申请不予批准。
	2848
	　

	安居区商务局
	35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方案审查和服务网点核查
	其他行政权力
	1.《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3号）第十条。2.《商务部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6年第20号）第五条。3.《商务部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6年第20号）第六条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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